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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1. 系统环境

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采用全区大集中的部署方式，纯

B/S 架构，不依赖于 JRE 和第三方插件，通过浏览器直接使用，无需

下载任何插件适应谷歌浏览器、360 浏览器（极速模式），推荐使用

谷歌浏览器。

2. 登录地址

连通互联网后，在浏览器中搜索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”或

者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登录地址：http://www.ccgp-neimenggu.gov.cn，

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。

3. 客户端配置要求

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采用全区大集中的部署方式，用

户在连同互联网的前提下即可进行系统访问。电脑软硬件配置满足日

常办公使用条件即可。

4. 技术支持

（1）技术支持单位：内蒙古金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

（2）技术支持热线：0471-8936878。

（3）扫描关注“内蒙古金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”微信公众号，

公众号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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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供应商商品录入

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卖场”）平台

支持手工录入和电商 API接入两种商品入库渠道。其中电商通过统一

API接口方式，推送符合政采商城电子卖场目录标准规范要求的商品

信息；协议供应商、定点供应商、家具用具供应商、乘用车、客车供

应商等通过手工方式，自行录入、维护、更新商品信息。下文将详细

介绍各类供应商的商品上架操作。

1.1 协议供应商

协议供应商分为协议厂商和协议供货商，各级电子卖场相关供应

商应按照同级电子卖场管理相关要求上架商品。协议供应商上架商品

的具体操作如下：

1、供应商用户登录后进入“电子卖场”，在左侧菜单栏中点开

“我的商品”菜单，如图 1-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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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

2、点击【录入商品】按钮，展开录入商品页面，按照：选择协

议类型或电商商品→商品品目→品牌→型号→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

步骤，录入商品信息，如图 1-2：

图 1-2

3、点击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按钮，跳转至商品信息录入完善

界面。需录入完善商品基本信息、价格信息、配件信息、商品基本参

数、产品认证、商品服务承诺等信息。商品基本信息中商品类型、品

目、品牌、商品名称、商品型号、市场价等信息是必填项，条形码是

非必填项，可自行输入条形码编号。如图 1-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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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

4、“价格信息”中应填写该商品在其他电商平台中的价格，可

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最多填写三条市场价格信息。此栏信息为非必填

项，如图 1-4：

图 1-4

5、配件信息栏填写内容指可随主商品一起被购买的商品或服

务，点击【添加商品服务】按钮打开关联配件窗口进行关联服务添加，

此栏内容为非必填项。如图 1-5：

注意：商品配件在【我的商品】→【商品服务】中录入商品服务

或配件信息。

图 1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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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基本配置描述栏可输入对该商品的详细描述，此栏内容为非

必填项。如下图 1-6：

图 1-6

7、填写完成商品信息表后点击，在界面下方点击【保存】按钮

保存商品。

8、商品保存完毕后，在“我的商品”菜单下可以看到录入的商

品，点击【删除】、【修改】可对该条商品信息进行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点击【上架管理】打开商品行情详情窗口，确认商品信息，输入主商

品价格后，点击【上架】按钮可进行商品上架申请。如图 1-7：

图 1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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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电商

电子卖场的电商商品是由入围电商，通过统一 API接口推送符合

电子卖场目录标准规范要求的商品信息。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

云平台电子卖场互联网电商接入接口规范.pdf文件，此处不在赘述。

1.3 定点供应商

1、定点供应商如需维护自己的定点服务，点击“定点服务”菜

单进入定点服务功能界面，点击【新增上架】按钮打开定点服务录入

界面。如下图 1-8：

图 1-8

2、选择定点服务，点击下一步，如图 1-9所示：

http://www.ccgp-neimenggu.gov.cn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200713/1594612347342489.pdf
http://www.ccgp-neimenggu.gov.cn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200713/159461234734248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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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9

3、打开定点服务信息录入界面后需录入“服务主体”、“服务

分类”、“区划”、“联系人”、“联系人手机”、“联系人电话”、

“经营地址”、上传服务“主图”，录入“企业简介”、“服务内容”、

“服务承诺”等信息，如图 1-10所示：

图 1-10

4、填写完成后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可保存相应的定点服务信息。

自治区本级供应商录入的定点服务保存后无需审核。如图 1-11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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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1

5、定点服务上架后，可在电子卖场首页的定点服务中查看供应

商录入的定点服务，如发现录入的服务有问题，可点击【下架】按钮，

将定点服务下架，如图 1-12所示：

图 1-12

1.4 乘用车、客车供应商

乘用车、客车供应商包括乘用车、客车制造厂商和经销商。其中

乘用车、客车的制造厂商负责按照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录

入上架商品，审核通过的商品将在电子卖场“汽车馆”中展示。具体

操作如下：

1、乘用车、客车厂商用户登录后进入“电子卖场”，在左侧菜

单栏中点开“我的商品”菜单，如图 1-1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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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3

2、点击【录入商品】按钮，展开录入商品页面，按照：选择厂

商商品→商品品目→品牌→型号→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步骤录入商

品信息，此处请按照乘用车、客车的品目范围选择商品品目，品牌等

信息，如图 1-14：

图 1-14

3、点击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按钮，跳转至商品信息录入完善

界面。需录入完善商品基本信息、价格信息、配件信息、商品基本参

数、产品认证、商品服务承诺等信息。商品基本信息中商品类型、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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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品牌、商品名称、商品型号、市场价等信息是必填项，条形码是

非必填项，可自行输入条形码编号。如图 1-15：

图 1-15

4、“价格信息”中应填写该商品在其他电商平台中的价格，可

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最多填写三条市场价格信息。此栏信息为非必填

项，如图 1-16：

图 1-16

5、配件信息栏填写内容指可随主商品一起被购买的商品或服务，

点击【添加商品服务】按钮打开关联配件窗口进行关联服务添加，此

栏内容为非必填项。如图 1-17：

注意：商品配件在【我的商品】→【商品服务】中录入商品服务

或配件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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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7

6、基本配置描述栏可输入对该商品的详细描述，此栏内容为非

必填项。如下图 1-18：

图 1-18

7、填写完成商品信息表后，在界面下方点击【保存】按钮保存

商品。

8、商品保存完毕后，在“我的商品”菜单下可以看到录入的商

品，点击【删除】、【修改】可对该条商品信息进行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点击【上架管理】打开商品行情详情窗口，确认商品信息，输入主商

品价格后，点击【上架】按钮，进行商品上架申请。如图 1-19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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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9

1.5 家具用具供应商

家具用具供应商分为电商和家具用具经销商，分别由征集入围的

电商通过 API 接口和家具用具经销商手工录入的两种方式推送或录

入上架商品，审核通过的商品将在电子卖场的“家居馆”中展示。

1.5.1家具用具经销商

1、家具用具供应商用户登录后进入“电子卖场”，在左侧菜单

栏中点开“我的商品”菜单，如图 1-20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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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0

2、点击【录入商品】按钮，展开录入商品页面，按照：选择电

商商品→商品品目→品牌→型号→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步骤录入商

品信息，如图 1-21：

图 1-21

3、点击【下一步，发布商品】按钮，跳转至商品信息录入完善

界面。需录入完善商品基本信息、价格信息、配件信息、商品基本参

数、产品认证、商品服务承诺等信息。商品基本信息中商品类型、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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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品牌、商品名称、商品型号、市场价等信息是必填项，条形码是

非必填项，可自行输入条形码编号。如图 1-22：

图 1-22

4、家具用具供应商上架的商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

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，商品上架时须在商品详情页提供商品

制造厂商授权证明扫描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、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

业标准要求的主要原材料（如人造板、木材、皮革、海绵、面料、五

金、封边条、涂料、胶水、塑料件等）的检测报告及相关环保证书等；

需要在商品图片中分别上传商品的“制造厂商授权证明”、“绿色环

保产品证书”、“检测报告”等，如下图 1-23：

图 1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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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家居馆还在建设当中，供应商在上传商品的“制造厂商授权

证明”、“绿色环保产品证书”、“检测报告”等后，需要右击主图

图片，复制图片地址，如下图：

点击商品介绍中的图像

把复制好的主图图片地址粘贴到 url 中，点击确定。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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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商品图片上传的的“制造厂商授权证明”、“绿色环保产品

证书”、“检测报告”等。全部进行复制图片地址，粘贴到商品介绍

中图像的 url 中，效果例如下图：

5、“价格信息”中应填写该商品在其他电商平台中的价格，可

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最多填写三条市场价格信息。此栏信息为非必填

项，如图 1-24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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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4

6、基本配置描述栏可输入对该商品的详细描述，此栏内容为非

必填项。如下图 1-25：

图 1-25

7、填写完成商品信息表后点击，在界面下方点击【保存】按钮

保存商品。

8、商品保存完毕后，在“我的商品”菜单下可以看到录入的商

品，点击【删除】、【修改】可对该条商品信息进行删除或修改操作。

点击【上架管理】打开商品行情详情窗口，确认商品信息，输入主商

品价格后，点击【上架】按钮，进行商品上架申请。如图 1-26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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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6

1.5.2电商

电子卖场电商通过统一接口推送符合政采商城电子卖场目录标

准规范要求的家具用具类商品信息。推送时要求在商品介绍界面中增

加该商品的“制造厂商授权证明”、“绿色环保产品证书”、“检测

报告”等图片。

第 2章 供应商商品发布及管理规范

凡是在电子卖场发布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，应对其发布商品信息

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应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

城电子卖场商品发布及管理规范》上架商品。对出现违规情形的商品，

或不符合商品信息发布规范的商品，自治区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

构有权直接将该商品下架，并按照电子卖场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

处理。

http://39.104.85.103/gpmall/noticeform.html?noticeguid=402881b579189e900179b1c810724ead
http://39.104.85.103/gpmall/noticeform.html?noticeguid=402881b579189e900179b1c810724e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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